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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一、南岸区支持产业人才队伍建设暂行办法（摘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地税关系在我区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电子商务、金融服务、消费品、服务贸易、中介咨询、文化产业，以及集成电路、平板显示、物联网等企业。
第三条 支持优秀企业家和高级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
（一）入选参加市国有企业优秀经营管理人才、民营企业带头人及接班人专题培训的，每入选1人，给予企业3万元人才工作经费。
（二）市选派作为优秀中青年经营管理人才到世界500强企业和中国500强企业开展顶岗锻炼的，每入选1人，给予企业3万元人才工作经费。
（三）优秀企业家和高级职业经理人参加市、区等相关部门组织的产业发展学习培训，1年内脱产学习时间累计30天及以上的，给予企业1万元人才工作经费。
第四条 支持产业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一）入选参加市重点产业骨干专业技术人才培训的，每入选1人，给予企业2万元人才工作经费。企业职工新取得副高级、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分别按每人4000元、8000元给予企业人才工作经费。
（二）入选为市产业科技创新团队、新产品技术开发领军人才的，按市经费资助1:1的比例给予企业人才工作经费。
（三）对新批准在企业设立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海智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基地），以及新招收进站院士、海外高层次人才、博士后科研人员的，均按市经费资助1:1的比例给予企业配套经费。企业每招收1名全职博士（含博士后），且人才与企业签订了服务合同并在企业实际工作2年以上的，给予企业5万元人才工作经费。
（四）鼓励企业培养、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重庆市“两江学者”、“百名工程技术高端人才培养计划”、“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支持计划”、“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百名海外高层次人才集聚计划”、“重庆市青年拔尖人才培养计划”、重庆市杰出专业技术人才、重庆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人选，我区企业与以上人才签订服务合同且在企业实际工作2年以上的，分别按国家级50万元、市级20万元给予企业人才工作经费。
第五条 支持紧缺高技能人才培养
（一）企业职工新取得高级技师资格的，按每人4000元给予企业人才工作经费。
（二）对参加区级及以上技能人才竞赛成绩优异者，按竞赛获奖金额1:1的比例给予企业人才工作经费。
（三）对企业创建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市级技能专家工作室、企业首席技师工作室，按市经费资助1:1的比例给予企业人才工作经费。
第六条 对其他获得市相关机构资金支持的人才工作（除第三-五条外），均按市资助经费1:1的比例给予企业人才工作经费。
第七条 围绕重点产业人才队伍建设，实施人才项目工作。
（一）市人才项目。围绕区重点产业，实施人才精品项目，到国家部委、市级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央企引进一批电子信息等领域专业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专业、创新、聚集作用，并给予区相关单位人才工作经费等补助。
（二）区人才项目。区相关单位、企业等围绕人才培育、引进、服务及人才创新、培训、技能竞赛、岗位练兵等工作，确定人才项目，并组织实施人才项目相关工作。对项目实施成效好的，按照企业等单位申报、区相关单位初审、人才项目考核组审核、区委人才办（组织部）审定的方式，分别给予精品人才项目10万元、优秀人才项目5万元的人才工作经费。
（三）区相关单位围绕产业金融示范区建设，探索在金融服务、电子信息等领域开展聘任制公务员工作，引进急需高端人才。
二、南岸区专利资助奖励办法（摘录）
第四条 资助.奖励范围
（一）专利申请资助的第一专利权人为注册.登记在南岸区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专利授权资助.获奖奖励的第一专利权人为注册.登记在南岸区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户籍在南岸区的居民。
（二）专利申请地址为南岸区。
（三）时间范围：当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国外知识产权机构受理的专利申请.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国外知识产权机构授权的专利。
第五条 资助.奖励标准
（一）专利申请资助职务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获得《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后，给予一次性资助。标准如下： 1．发明专利：1000元/件。 2．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300元/件。 3．国外发明专利：2000元/件，每项发明最多资助在3个国家或地区专利申请。
（二）专利授权资助对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国外知识产权机构授权的专利给予一次性资助。标准如下： 1．国内授权专利：职务发明资助额度为发明专利5000元/件.实用新型专利1200元/件.外观专利600元/件；非职务发明资助额度为发明专利2000元/件.实用新型专利500元/件.外观专利500元/件。 2．国外授权专利：获得美.日.英.德.法.瑞士发明专利权的，资助20000元/件；获得其他国家发明专利权的，资助10000元/件；每项发明最多资助在3个国家或地区获得专利权。 3．发明专利维持资助：对维持3年以上的国内有效发明专利，资助3000元/件。
（三）获奖专利奖励对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颁发的中国专利金奖的专利权人，每项一次性奖励30万元；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的专利权人，每项一次性奖励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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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地税关系在我区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电子商务、金


融服务、消费品、服务贸易、中介咨询、文化产业，以及集成电路、平板显示、


物联网等企业。


 


第三条


 


支持优秀企业家和高级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


 


（一）入选参加市国有企业优秀经营管理人才、民营企业带头人及接班人专题培


训的，每入选


1


人，给予企业


3


万元人才工作经费。


 


（二）市选派作为优秀中青年经营管理人才到世界


500


强企业和中国


500


强企业


开展顶岗锻炼的，每入选


1


人，给予企业


3


万元人才工作经费。


 


（三）优秀企业家和高级职业经理人参加市、区等相关部门组织的产业发展学习


培训，


1


年内脱产学习时间累计


30


天及以上的，给予企业


1


万元人才工作经费。


 


第四条


 


支持产业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一）入选参加市重点产业骨干专业技术人才培训的，每入选


1


人，给予企业


2


万元人才工作经费。企业职工新取得副高级、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分别按每


人


4000


元、


8000


元给予企业人才工作经费。


 


（二）入


选为市产业科技创新团队、新产品技术开发领军人才的，按市经费资助


1:1


的比例给予企业人才工作经费。


 


（三）对新批准在企业设立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海智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基地），以及新招收进站院士、海外高层次人才、博士后科研人员的，均按


市经费资助


1:1


的比例给予企业配套经费。企业每招收


1


名全职博士（含博士


后），且人才与企业签订了服务合同并在企业实际工作


2


年以上的，给予企业


5


万元人才工作经费。


 


（四）鼓励企业培养、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家有突出


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重庆市“两


江学者”、“百名工程技术高端人才培养计划”、“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支持计划”、


“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百名海外高层次人才集聚计划”、“重庆


市青年拔尖人才培养计划”、重庆市杰出专业技术人才、重庆市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人选，我区企业与以上人才签订服务合同且在企业实际工作


2


年以上


的，分别按国家级


50


万元、市级


20


万元给予企业人才工作经费。


 


第五条


 


支持紧缺高技能人才培养


 


（一）企业职工新取得高级技师资格的，按每人


4000


元给予企业人才工作经费。


 


（二）对参加区级及以上技能人才竞


赛成绩优异者，按竞赛获奖金额


1:1


的比例


给予企业人才工作经费。


 


（三）对企业创建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市级技能专家工作室、企业首席技


师工作室，按市经费资助


1:1


的比例给予企业人才工作经费。


 


第六条


 


对其他获得市相关机构资金支持的人才工作（除第三


-


五条外），均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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